表6-国家、省级科研计划项目验收
云和县科技优惠政策奖励及补助申请表

2010年度

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额：万元
	申请人

（盖章）
	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名称
	
	计划编号
	
	验收证书 编号
	

	申请补助金额
	

	项目验收  概况
	

	申请适用  政策条款
	云委[2007]16号文件第7条：对列入国家、省级的各类科研计划项目，在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和鉴定后，分别给予奖励10万元和3万元。 

	基础审查

意 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科技局审批意见：

（公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县财政局审批意见：

（公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


填报说明：1.本表适用于已通过验收或签定的国家、省级的各类科研计划项目的企业填;2.本表填写一式3份,每份需加盖公章;3.本表所列内容必须真实,发现虚假,不予审批;4.递交申请书时,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、项目验收或鉴定书等原件及复印件。
